
 

 

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05 月 25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視訊會議 

主席：林春榮院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林珮瑩 

壹、宣讀本院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主管會議（110.05.06）主席提示暨決議

案執行情形記載表：准予備查。 

案號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一 

理學院應用科

學國際博士班

110-1 學

期 (2021 秋季

班 )學生申請

案 

一、 該生為應用化學相關背

景，交由應化系進行專業

審查，請系審查是否錄取

此位學生，並於一週內回

覆(5 月 14 日前)，俾便回

覆國際處續辦。 

二、 另請國際處協助詢問及提

供擔保人須辦及注意事

項。 

應用化學系經專業審

查後，考量該申請人背

景為畜牧相關，本系教

師無此專長領域，無法

給予指導，避免發生該

申請人錄取後無合適

教師指導，建議不予錄

取。 

貳、主席報告： 

一、 有關前次會議提及107-109學年度日碩招生名額及註冊人數檢討及商議

招生模式案，請各系主任於系上召開相關會議商討本議題，110年6月3日

(四)中午將再次進行主管會議商議。 

二、 有關理學院進行雙語推動計畫工作，還請各系系主任於會後，在各項重

要策略下(院訂及自訂)，盤點各系的成果及未來的遠景規劃，並列出相

關經費需求。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理學院111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案，請討論。 

說明：【招生案件公開資料不呈現】。 

 

提案二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理學院110年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計畫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0年 5月 17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67027號函辦理。 

二、 檢送教育部函文、交流計畫申請及經費使用原則、計畫申請書及強化與東

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計畫申請及經費使用原則第四點修正規定等資料

如【附件 2-1~2-4】。 



 

 

決議： 

一、 決議申請 110年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計畫-「假日學校」活動。 

二、 請師長聯繫 1-2 間東南亞國家姐妹校，以合作交流方式辦理，與對方學

校商議時，請以對方學校能夠配合為學生準備動手做教材及有專門的師

長做為聯繫窗口的姐妹校為宜。 

三、 課程期程暫訂 110 年 9 月 1 日起~10 月 31 日止(50 小時)，2 個月內完成

各項課程。 

四、 課程規劃暫定 25小時華語文課程(可配合各專業進行「專業華語」授課)

及 25小時專業課程(包含動手作課程)；華語文課程由國際處華語文中心

協助排課，專業課程由理學院各系排課，1系規劃 5小時課程。 

五、 請各系於 110 年 6 月 2 日下班前，傳回各項目內容，俾便彙整送校辦理

後續事宜。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無)。 

陸、散會：同日 12 時 55 分散會。 



 

 

 

 


